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装饰2016-055      
项目名称：丹阳市消防大队消防安全教育实践基地
建设工程方案及施工图设计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16年09月06日     
江苏省建设厅制

丹阳市消防大队：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消防安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工程方案及施工图设计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16年09月06日

                           （审查机构章）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消防安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工程方案及施工图设计

	
	建设单位
	丹阳市消防大队
	项目地址
	前艾

	
	建筑面积
	504㎡
	建筑总高度
	局部

	
	建筑层数
	地上：局部2、3层
	耐火等级
	二 级

	
	场地类别
	
	抗震等级
	

	
	人防等级
	
	基础形式
	

	
	结构体系
	
	建筑类别
	

	勘察单位
	
	资质等级
	

	设计单位
	上海城集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无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装饰）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消防大队
	工程名称
	消防安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工程方案及施工图设计

	设计编号
	CD-16-05
	设计人
	施寅真

	一、节能方面

（无）
二、强制性条文

（无）
三、强制性标准

1、由于二、三层多处形成了上下连通的开口空间（如楼梯），原有设计的防火分区被破坏、失效！至少原有设计的防火分区部分应重新设计！（建规5.3.1条）

2、后加钢楼梯的防火性能保护不足，耐火等级不够，图纸未见措施（建规5.1.2条）。
四、安全隐患

1、本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布置比较复杂，仅从“装饰图纸”来看，尚有违反建筑规范（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存在，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故请装饰设计人员再次复查“原建筑设计全部图纸”，并确认全部设计与原建筑设计一致，在保证不降低原工程的结构安全、节能、防火设计、防火设施的前提下，必须承担其相应的安全责任。

2、多处的梁、板、墙拆除（破坏结构），多处板面新砌厚砖墙（增加荷载），两处新增加了楼梯（钢结构的安全性），等等，必须由原结构设计单位或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核查有关原始资料，对既有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进行核验、确认（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3.1.5条 ）。
五、其他

1、本次审查仅限于“装饰设计”、不涉及结构（应原结构设计单位负责）、节能、消防部分。并得到原设计单位的认可（签字、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第二十七条（及设施细则的第三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修改注册建筑师的设计图纸应征得该注册建筑师同意。
2、本图过于专业（有许多消防自身的内容），消防设计需消防部门批准，方可施工。

3、建议增加设计说明：控制好室内环境质量（按Ⅱ类控制）。检测项目为甲醛、苯、氨、TVOC 、氡五项指标（具体数值应明确列出）。装修材料应按照《民用建筑室内装修工程环境质量验收规程》DGJ32/J140-2012要求设计、选择、施工、验收。


	设计人
	施寅真
	专业负责人
	张钧
	注册师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消防大队
	工程名称
	消防安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工程方案及施工图设计

	设计编号
	CD-16-05
	设计人
	潘盛之

	一、节能方面

（无）
二、强制性条文

1、未说明消防配电线路敷设的防火措施，不符合GB50016-2014的10.1.10条相关规定。
三、强制性标准

1、未交待电缆桥架（线槽）跨接、接地要求，不符合GB50303-2002的12.1.1条规定。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1、图签缺设计单位名称（全称）、项目负责人、专业负责人、校对人、审核人等。

2、设计依据中缺GB50016-2014，其中GB50034-2004、GB50054-95、GB50016-98等均已废止。

3、复核配电系统图：①Ijs=47.19A，电缆YJV-4*4-E4线径偏小。

4、线缆未采用低烟无卤阻燃型，与设计说明不符。


	设计人
	潘盛之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